职业技能鉴定程序
第一条  为了规范建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程序，保证鉴定质量，根据《职业技能鉴定规则》和《建材行业特有工种鉴定实施办法》，制定本程序。

第二条  制定鉴定计划

建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培训基地（或培训中心）应于每年的11月底以前制定出下一年度的培训计划：内容有培训的范围（培训工种及技术等级）；人数、日期、培训大纲（国家职业标准）、培训教材（或讲议），报鉴定站备案，经批准后实施，在执行过程中，如确需要调整和变更计划时应提前1个月报鉴定站，经批准后方可变动。鉴定站按培训计划制定鉴定计划。

第三条  由鉴定站组建考评小组

一、每次鉴定前由相应的职业（工种）或专业部分考评员组成考评小组。

二、设组长一名，考评小组人数3-5人。

三、考评小组的组长应由具有一定管理能力和一年以上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经验的人员担任。组长全面负责考评小组的工作，并具有最终裁决有争议的技术问题的权力。

四、考评组长的主要职责：

1、研究制定专业考评的具体方案；

2、具体组织实施职业技能鉴定工作；

3、沟通专业考评员与鉴定站之间的关系；

4、及时处理考评过程中的各种问题；

5、核查并确认考核结果，接受鉴定站的业务指导。

第4条 发布公告

为了便于鉴定者报名、备考、应考，鉴定站应在每次实施鉴定前30日发布公告。内容有

职业（工种）专业名称；鉴定技术等级；报名对象和条件；报名时间期限、收费项目和标准；考核标准、方法和指定考核教材、鉴定时间地点。

第五条  组织报名

鉴定站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组织报名，于考前2周截止报名。考生在规定时间内，持身份证、学历证明或其它能证明技术水平的资料，到指定的地点报名。鉴定站对报考人按《职业技能鉴定规范》规定的报名条件进行资格审查。对符合报名条件的，填写《建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申报表》，发给准考证。准考证应帖本人近期2寸免冠照片。

第六条 提取试题

鉴定站根据报名人数、报考技术等级或职务情况从建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题库中提取鉴定试题。

第七条  考前准备 

依据考核规则和考核任务要求，培训基地或培训中心应提供符合鉴定要求的环境和必要条件。包括考场设置、考评员安排、考核所需物品的准备和后勤服务设施的设置。考前一周由鉴定站派专人对考场设施及有关准备情况进行检查。

第八条 组织鉴定

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持《准考证》到鉴定站指定地点应试。鉴定站按照鉴定规范（考核大纲）的要求和有关规定组织考核和评审。鉴定站负责考场管理和组织监考工作。

第九条 阅卷评分

考评小组在分析研究参考答案得分、扣分标准的基础上进行阅卷。考评小组评定成绩按工作流程、合理分工、明确各环节考评员的职责。阅卷后进行分总。

第十条 报鉴定结果 

鉴定站应在每次鉴定评分结束一周内将鉴定成绩以电子邮件的方式报劳动社会保障部。

第十一条 核发证书

对参加建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合格者，由鉴定站核准并颁发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一印制的相应工种、相应等级的职业资格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的编码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一要求执行。

